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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再次讨论并通过《核电安全规划
（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会议讨论通过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
划》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能源生产和
利用方式变革，强化节能优先战略，全面提
高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率，合理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
代能源产业体系。重点任务是：（一）加强国
内资源勘探开发。安全高效开发煤炭和常
规油气资源，加强页岩气和煤层气勘探开
发，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和风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二）推动能源的高效清洁转化。
高效清洁发展煤电，推进煤炭洗选和深加
工，集约化发展炼油加工产业，有序发展天
然气发电。（三）推动能源供应方式变革。大
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加

强新能源汽车供能设施建设。（四）加快能源
储运设施建设，提升储备应急保障能力。
（五）实施能源民生工程，推进城乡能源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六）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全面推进节能提效，加强用能管理。（七）
推进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点领域改
革，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民间资本进
入能源领域。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科技装备
水平。深化国际合作，维护能源安全。

会 议 讨 论 通 过《核 电 安 全 规 划
（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1~2020年）》。会议指出，去年3月以
来，在对运行、在建核电机组进行综合安全检
查的基础上，国务院两次讨论这两个规划，对
待核电安全和发展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

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电建
设作出部署：（一）稳妥恢复正常建设。合理
把握建设节奏，稳步有序推进。（二）科学布
局项目。“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
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
电项目。（三）提高准入门槛。按照全球最高

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
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

会议强调，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发展
核电，必须按照确保环境安全、公众健康和
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把安全第一的方针落
实到核电规划、建设、运行、退役全过程及所
有相关产业。要用最先进的成熟技术，持续
开展在役在建核电机组安全改造，不断提升
我国既有核电机组安全性能。全面加强核
电安全管理。加大核电安全技术装备研发
力度，加快建设核电安全标准法规体系，提
高核事故应急管理和响应能力。强化核电
安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

会议审议通过《农业保险条例（草
案）》。会议认为，为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
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保护农民利益，有必
要制定农业保险条例。条例草案明确了农
业保险业务经营主体和经营规则，规定国家
采取保险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发展
农业保险。

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雷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布《中国的能
源政策（2012）》白皮书，白皮书全面介绍中
国能源发展现状、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努力
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和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的总体部署。

白皮书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是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展、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保护生态
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
切需要。中国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到“十二五”末，非化石能源
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1.4%，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30%。
白皮书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的强大动力。中国将坚定地推进能源领域
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构建
有利于能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善能源
发展环境，推进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发布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 24 日从财政部获悉，为进一
步发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
财政部经商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
务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局，就离岛免税政策的有关事项
进行公告。

公告称，将政策适用对象的年龄条件
调整为年满16周岁。增加美容及保健器
材、餐具及厨房用品、玩具（含童车）等3类
免税商品品种。调整后，免税商品品种扩
大至21种，但国家规定不符合民航安全要
求、禁止进口以及20种不予减免税的商品
除外。

公告还称，将离岛旅客每人每次免
税购物限额调整为人民币 8000 元，即
单价 8000 元以内（含 8000 元）的免税
商品，每人每次累计购买金额不得超
过 8000 元，同时适当提高购买免税商
品数量。

公告强调，免税限额中如有剩余（或未
使用），旅客可在购买1件单价8000元以
上商品时调剂使用，相应扣减应缴进境物
品进口税的税基，即旅客在以“商品零售价
格-剩余免税限额”计价缴纳进境物品进
口税的条件下，每人每次还可以购买1件
单价8000元以上的商品。

该公告自2012年11月1日起执行。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放宽
免税额度提至8000元


